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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296929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海上直航业务有关税收政策

的通知（财税[2007]91号）福建省、厦门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

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为推动海峡两岸直航进程，经国务

院批准，现对福建沿海与金门、马祖、澎湖海上直航业务有

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一、自2007年5月1日起，对海峡两岸

船运公司从事福建沿海与金门、马祖、澎湖海上直航业务在

大陆取得的运输收入，免征营业税。 享受营业税免税政策的

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的有关规定，单独核算其免税

业务收入，未单独核算的，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政策。 对上

述船运公司在2007年5月1日至文到之日已缴纳应予免征的营

业税，可以从以后应缴的营业税税款中抵减，年度内抵减不

完的可以予以退税。 二、自2007年5月1日起，对上述船运公

司从事上述业务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